
福建省生态境厅文件
闽环保评〔2024〕3号

福建省生态坏境厅关于公布规划坏评

与项目环评联动改革试点园区

（第一批）的通知

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’平潭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局’

各试点园区管委会:

根据我厅《进一步优化环境影响评价管理更好服务高质量

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闽环规〔2024〕2号）’经园区申请、市级初

核、省级复审及公示’现确定福州金山工业园区等11家开发区

为全省第一批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改革试点园区。有关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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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通知如下:

-｀试点园区

福州金山工业园区、福建蓝田经济开发区、泉州半导体高

新技术产业园区南安分园区、福建建宁经济开发区、福建莆田

华林经济开发区、莆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福建建贩工业园

区、福建邵武经济开发区、龙岩经济技术开发区、福建漳平工

业园区（不含化工园区）、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（以上排名不分

先后）。上述园区严格在国家发改委、 自然资源部或福建省政府

公布的园区四至界址范围内开展试点’严禁超范围实施试点.

二｀试点期限

2024年6月至2025年12月.

三｀试点内容

我厅《进一步优化环境影响评价管理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

的若千措施》确定的推进登记表免于办理备案手续、实行报告

表“打捆审批”、简化报告书（表）内容、扩大告知承诺制试点

范围以及简化小微项目总量管理等5项改革措施°

四｀组织实施及要求

（一）加强试点纽织.各试点园区管理机构应履行好主体

责任’坚持绿色发展理念’严格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’

遵照园区总体发展规划、产业发展规划及有关规划环评要求开
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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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招商引资’不得引进不符合准入要求的建设项目.持续完善

园区环保基础设施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’落实环境跟踪监测计

划’提升园区环境管理水平°

（二）加强试点指导。各试点园区所在地的市、县生态环

境部门,要加大试点政策的宣传和解读’加强对试点园区生态

环境保护工作的业务指导和人员培训’积极落实园区规划环评

与建设项目环评联动试点政策’及时协调解决试点遇到的政策、

技术问题’提供优质服务.试点过程发现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反

馈省生态环境厅·

（三）严格环境管理。各试点园区所在地的市、县生态环

境部门要加强对试点园区环境管理’强化事中事后监管’确保

试点工作监管不落空、不走样·督促参与试点的建设单位在项

目的建设及运营过程中严格落实环境保护法律法规、污染防治

攻坚战和相关技术标准规范等要求,推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

续改善·

（四）开展试点评估·各试点园区所在地的市级生态环境

部门’组织各试点园区管理机构开展年度试点效果评估,及时

总结试点过程中的经验做法’分别在2024年、 2025年底前向我

厅报送试点报告.

我厅将继续加强对试点工作指导帮扶’对超区域、超范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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